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編號：457 

議題研析 

一、題目：股東自行召集股東會之研析 

二、所涉法律 

公司法 

三、探討研析 

立法院第 9屆第 5會期密集進行公司法修正草案之審查，因

屬民生重大法案，部分條文之修正引起輿情關注。其中，有關持

股過半股東可召開股東臨時會之條文，因可能導致惡化公司經營

權爭奪戰，屬本次修法之關鍵條文。相關問題研析如下: 

（一）依公司法第 171條規定，股東會除本法另有規定外，由董事會

召集之。而股東會原則上雖由董事會召集，但如董事會不為召

集或不能召集，基於公司經營管理之監督，公司法第 173 條、

第 220條定有由少數股東、監察人召集股東會之情形。而公司

法第 173 條所定股東召開股東會之規定，其要件分為二種情

形，其一為該條第 1項及第 2項規定，即「繼續一年以上，持

有已發行股份總數百分之三以上股份之股東，得以書面記明提

議事項及理由，請求董事會召集股東臨時會。」、「前項請求提

出後十五日內，董事會不為召集之通知時，股東得報經主管機

關許可，自行召集。」；其二為該條第 4 項規定，即「董事因

股份轉讓或其他理由，致董事會不為召集或不能召集股東會

時，得由持有已發行股份總數百分之三以上股份之股東，報經

主管機關許可，自行召集。」 

（二）另依經濟部函釋，少數股東依公司法第 173條第 1項及第 2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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規定，申請自行召集股東臨時會，或依同法條第 4項規定，申

請自行召集股東會，無論申請人是否檢據持股證明文件、書面

通知董事會之文件，公司登記機關於審核時，均進行實質審核

(參照經濟部民國 101年 4月 2日經商字第 10102030660號函、

經濟部民國 101年 5月 23日經商字第 10102053780號函）。 

（三）行政院於民國 106 年 12 月 21 日以院臺經字第 1060200574 號

函送本院審議之「公司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」（以下簡稱行政

院版草案），新增第 173 條之 1 有關股東自行召集股東會之規

定，明定「持有已發行股份總數過半數股份之股東，得自行召

集股東臨時會。」、「前項股東持股數之計算，以第一百六十五

條第二項或第三項停止股票過戶時之持股為準。」其立法理由

略謂，當股東持有公司已發行股份總數過半數之股份時，其對

公司之經營及股東會已有關鍵性之影響，若其自行召集股東會

仍須依第 173條規定，並不合理，爰新增本條規定。其他委員

亦有類似提案，但要件略有不同，有認為該等股東得以書面記

明提議事項及理由，請求董事會召集股東臨時會，其請求提出

後 15 日內，董事會不為召集之通知時，得送主管機關備查後

自行召集；有認為該等股東，得以書面記明提議事項及理由，

報經主管機關許可，自行召集股東臨時會，而所稱股東，指單

一股東或具關係人身分之複數股東，並另就關係人進行定義，

以解決複數股東因目的不同而可能孳生之爭議。此舉可避免部

分股東集結達持股過半，即可自行召開股東會，導致經營權之

爭更形頻繁及惡化。 

（四）因行政院版草案未定有任何審查程序進行把關，實務上可能發

生公司認為要件不符而未配合提供證明文件或資料、召集事由

是否為股東會得決議事項等爭議。相較而言，證券交易法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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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3條之 5第 4項規定「公開收購人與其關係人於公開收購後，

所持有被收購公司已發行股份總數超過該公司已發行股份總

數百分之五十者，得以書面記明提議事項及理由，請求董事會

召集股東臨時會，不受公司法第一百七十三條第一項規定之限

制。」故此種情形可排除持股期間「繼續一年以上」之限制，

其他程序相同，以利董監事改選，進行經營權之移轉(參見立

法院第 4 屆第 6 會期財政委員會第 6 次全體委員會會議紀

錄）。另依「公開收購公開發行公司有價證券管理辦法」第 3

條規定，證券交易法第 43 條之 5 第 4 項所稱關係人，指「公

開收購人為自然人者，指其配偶及未成年子女。」、「公開收購

人為公司者，指符合公司法第六章之一所定之關係企業者。」，

而關係人持有之有價證券，亦包括利用他人名義持有者。 

四、建議事項 

（一）有關持有已發行股份總數過半數股份之股東自行召集股東會之

規定，行政院版未有任何程序要件規定，實務上易生爭議。委

員版之提案，則分別定有向董事會請求召集未果、報經主管機

關許可後得自行召集等不同要件。按參考證券交易法第 43 條

之 5第 4項規定，其對於持股超過該公司已發行股份總數百分

之五十者，僅放寬現行公司法第 173條所定持股期間須繼續 1

年以上之要件，並另定有持股者限於公開收購人與其關係人之

限制。 

（二）爰此，為避免公司經營權爭奪戰惡化，市場派動輒運作此條文

影響公司經營，建議公司法擬新增之股東自行召集股東會之規

定，要件應要求持有已發行股份總數過半數股份之股東，得以

書面記明提議事項及理由，請求董事會召集股東臨時會；請求

提出後 15 日內，董事會不為召集之通知時，股東得自行召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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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或明定報經主管機關許可後召集）。另並增列有關股東應限

於單一股東或具關係人身分之複數股東之規定。此外，亦可考

量對現行公司法第 173條（由持有已發行股份總數百分之三以

上股份之股東提出）與本次修法所擬新增之股東自行召集股東

會（由持有已發行股份總數過半數股份之股東提出），採取高

低不同之審查密度。 

 

撰稿人：呂文玲 
 
 

書面意見 

姓名：方華香  職稱：助理研究員   

一、公司法修正草案第 173條之 1之立法政策考量兩難： 

觀諸行政院版新增第 173條之 1修正草案之立法理由，係有意與

第 173條少數股東召集股東會為不同程序規定。亦即，第 173條

之 1係適用於超過已發行股份總數過半數之股東（具有關鍵性影

響之股東），而第 173 條係適用於少數股東（持有已發行股份總

數 3%以上），意欲讓具有關鍵性影響之股東較容易召開股東會。

此種立法之優點是，讓股權（所有權）與經營權迅速合一，但缺

點是更容易引發市場派與公司派之經營權之爭。 

二、股份有限公司並非均為公開發行股票公司，非公開發行股票公司

家數比例反而居多數。公司法之股份有限公司一節相關規定，係

一體適用於所有股份有限公司，甚至以非公開發行股票公司為適

用比例較多者，宜否均參照證券交易法相關規定予以修法？立法

政策上，公司法既為普通法，證券交易法為特別法，則兩法似仍

應有密度不同的規範，以茲區別（意即，公司法的股東召集股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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會權利之法定程序，要否參考證券交易法的嚴格程序規定，可再

審酌）。 

三、為配合本議題研析第四點建議事項（二）：「…增列有關股東應限

於單一股東或具關係人身分之複數股東之規定…」乙段之結論，

於第三點探討研析中似應有建議增列上述規定之相關理由論

述，以茲完整。 


